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５１８

股票简称

：

四环生物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２－１０

号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发出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以电话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

２

、召开会议的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上午

地点：公司四楼会议室

方式：举手表决

３

、应到会董事

６

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６

人，分别为孙国建、江永红、陈香、程度胜、卢青、徐小娟。

４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孙国建先生主持，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５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和《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２

号），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的《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表决结果：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此项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２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中“董事会报告”章节，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表决结果：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此项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３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此项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４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不分配不转增。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５

，

９６２

，

５６３．９４

元，上年度未分

配利润

－３５１

，

８８９

，

２１４．５４

元，期末未分配利润为

－３５７

，

８５１

，

７７８．４８

元。 不具备利润分配的条件。

公司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

表决结果：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此项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５

、审议通过了《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年度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６

、审议通过了《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表决结果：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７

、审议通过了《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履职情况汇总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８

、审议通过了《审计委员会年度审计工作的总结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９

、审议通过了《董事会针对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所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由于专有技术未能达到合同中约定的商业化生产条件等诸多原因，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向北京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维达法姆公司，请求法院撤销公司与维达法姆公司签订的三方协议，同时请求法院判令维达法姆公

司归还其持有的北京四环公司

４５％

的股权。 目前此项诉讼正在审理之中。

根据上述原因，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度就此事项进行了会计处理，北京四环公司冲销原计入无形资产的专有技术

１

亿元，公司

将

１

亿元作为应收维达法姆公司股权款，挂账其他应收款。 对此事项的会计处理没有违反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董事会

认可对此事项的会计处理。 公司已聘请了经验丰富的专业律师，将妥善处理诉讼事宜，以减少上述诉讼事项对公司的不利影

响。

表决结果：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０

、审议通过了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年报审计工作进行了审查和总结。 在

２０１１

年的年报审计工作中，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本公司的财务报表进行了认真的审计，在

预定的时间内出具了审计报告，完成了审计任务，确保了公司年度报告的顺利披露。 我们对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的工作是认可的。 因此，委员会建议公司继续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

构。

表决结果：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此项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１１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３

号）和《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全文》，刊

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的《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表决结果：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内容详见《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４

号），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的《证券时报》、巨

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表决结果：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５１８

股票简称

：

四环生物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２－１１

号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发出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以电话方式通知了全体监事。

２

、召开会议的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上午

会议召开的地点：公司四楼会议室

会议召开的方式：举手表决

３

、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

３

人，分别为王建国、陈海东、赵俊。

４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王建国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陈香女士列席了会议。

５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中“监事会报告”章节，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此项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２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核意见如下：

（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

２

）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２０１１

］

４１

号、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２００７

年修订）》等规定和深交所的各项要求，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方面

真实地反映出公司本年度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

３

）没有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

４

）保证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和《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２

号），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的《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此项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３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此项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４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不分配不转增。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５

，

９６２

，

５６３．９４

元，上年度未分

配利润

－３５１

，

８８９

，

２１４．５４

元，期末未分配利润为

－３５７

，

８５１

，

７７８．４８

元。 不具备利润分配的条件。

公司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此项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５

、审议通过了《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监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发表意见如下：

１

） 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遵循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按本公司实际情况，建立健全了公司

各环节的内部控制制度，保证了公司正常经营活动。

２

） 完善了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建立重大差错责任追究机制。 加强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的执行，杜绝内幕交易，确

保投资者平等获取信息。

３

）

２０１１

年，公司未有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及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情形发生。

综上所述，监事会认为，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全面、真实、准确，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６

、审议通过了《监事会针对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所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监事会对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进行了认真审阅，我们认可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所涉及的事项，也同意公司董事会对该事项的相关说明，希望董事会和管理层积极的采取切实措施，不断提高公司盈利能

力，积极妥善处理好公司的诉讼事宜，使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７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公司监事会根据《证券法》第

６８

条的规定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３

号———季度报告内容

与格式特别规定》（

２００７

年修订）的有关要求，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进行了严格的审核，并提

出了如下的书面审核意见，与会全体监事一致认为：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

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３

、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３

号）和《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全文》，刊

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的《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５１８

股票简称

：

四环生物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２－１４

号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召开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事宜。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

。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

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

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会议地点：江阴市滨江开发区定山路

１０

号。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２．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

①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②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③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④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⑤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不分配不转增。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５

，

９６２

，

５６３．９４

元，上年度未分

配利润

－３５１

，

８８９

，

２１４．５４

元，期末未分配利润为

－３５７

，

８５１

，

７７８．４８

元。 不具备利润分配的条件。

公司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

⑥

审议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年报审计工作进行了审查和总结。 在

２０１１

年的年报审计工作中，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本公司的财务报表进行了认真的审计，在

预定的时间内出具了审计报告，完成了审计任务，确保了公司年度报告的顺利披露。 我们对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的工作是认可的。 因此，委员会建议公司继续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

构。

⑦

听取《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

以上议案的具体内容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的《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江苏四环生物股

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江苏

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摘要》等）。

三、会议登记方法

凡参加会议的股东，本地股东请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时持证券帐户卡、本人身份证

（委托出席者需持授权委托书及本人身份证）， 法人股东持股凭证、 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到本公司证券部办理登

记。 异地股东可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前（含该日），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或传真登记时间以抵达地时间为准。

四、其他

与会代表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联系地址：江苏省江阴市滨江开发区定山路

１０

号

邮政编码：

２１４４３４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０－８６４０８５５８

传 真：

０５１０－８６４０８５５８

五、备查文件

１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女士）代为出席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 身份证号：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委托时间： 年 月 日 有效期限：

委托人对审议事项的表决指示：

序号 议 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备注

１

《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２

《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３

《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４

《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６

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孙国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徐殷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

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

资产总额（元）

９６８

，

４０８

，

３７０．８０ ９６９

，

９３６

，

２０３．１４ －０．１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７１０

，

６３７

，

００５．１４ ７１０

，

４３８

，

１５７．３８ ０．０３％

总股本（股）

１

，

０２９

，

５５６

，

２２２．００ １

，

０２９

，

５５６

，

２２２．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０．６９０２ ０．６９ ０．０３％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营业总收入（元）

５７

，

２４２

，

４０４．４２ ６０

，

４９０

，

４３９．６３ －５．３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９８

，

８４７．７６ １

，

２３２

，

０２６．７８ －８３．８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１３

，

７８４

，

６６４．２０ －４５

，

９８８

，

６３１．７８ ７０．０３％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０１３４ －０．０４４７ ７０．０３％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２ －８３．３３％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２ －８３．３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０３％ ０．１７％ －０．１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

０．０１％ ０．１６％ －０．１５％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如适用）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

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

助除外

１４２

，

０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２０．００

合计

１４２

，

２２０．００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１９５

，

５１９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广州盛景投资有限公司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昆山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３１

，

７８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江阴市振新毛纺织厂

２０

，

００３

，

０８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南方中证

５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ＬＯＦ

）

３

，

０５２

，

３６４

人民币普通股

李福桥

２

，

６４６

，

８１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中证

５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ＬＯＦ

）

２

，

３４２

，

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沈建新

２

，

１６９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薛跃森

１

，

９６９

，

８７１

人民币普通股

潘恒林

１

，

８５６

，

４９８

人民币普通股

叶巍

１

，

７５９

，

６８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本报告期应付职工薪酬

１

，

５６８

，

７１５．００

元，较期初减少

５０．７１％

，主要原因为

２０１１

年度结余未付的工资在农历年前全部

发放；

２

、本报告期应交税费

３

，

０２３

，

６８４．７４

元，较期初减少

７７．９０％

，主要原因为上年末欠税本年初已缴纳，新增四环生物制

药留抵税金

４８８

万；

３

、本报告期其他应付款

１１

，

９９８

，

１１５．６７

元，较期初增加

７７．４１％

，主要原因为四环生物制药本年度

１

月份起正常生产

经营，新增其他应付款

２８０

万。 母公司新增广告费往来款项

２００

万；

４

、本报告期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

，

３３１

，

４３９．６３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６９．８６％

，主要原因为本年度母公司不再生产，但一季

度依然是母公司对外销售，母公司基本没有进项税金，因此应交增值税增大，相应税金及附加增大，子公司四环生物制药

生产，进项税大，销项税少，形成留抵税金；

５

、本报告期财务费用

－２８２

，

６１６．２９

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１８１．１１％

，主要原因为去年同期末货币资金为

８７４３

万元，本期

末货币资金为

１８５１９

万元，因此银行利息收入增加；

６

、本报告期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８４４

，

８４３．２９

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５１．５０％

，主要原因为本期合并范围改

变，去年合并含山海径华厦力通，本期含四环生物制药、新疆爱迪；

７

、本报告期支付的各种税费

１９

，

８６６

，

５７１．４６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７５．０４％

，主要原因为本年度母公司不再生产，但一季

度依然是母公司对外销售，母公司基本没有进项税金，因此应交增值税增大，相应税金及附加增大。 北京四环比去年同期

增加企业所得税；

８

、本报告期支付其他与比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２７

，

２０７

，

７１５．５１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３５．２７％

，主要原因为本期合并范

围改变，去年合并含山海径华厦力通，本期含四环生物制药、新疆爱迪；

９

、本报告期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１

，

８４７

，

０６１．０３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５９．１８％

，主要原

因为新疆爱迪及四环生物制药新增固定资产。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

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江阴市振

新毛纺织

厂

江阴市振新毛纺织厂承诺自获得流通权之

日起，在

２４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在

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其通过证券交易所

挂牌出售的价格不低于人民币

６

元。

江阴市振新毛纺织厂报

告期内严格履行了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无 无 无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发行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其他承诺（含追加承诺） 无 无 无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

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１２

日

董秘办公室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盈利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１３

日

董秘办公室 实地调研 其他

昆山市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经营状况及

２０１１

年

度盈利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１４

日

董秘办公室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关于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

孙国建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

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被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

事会对相关事项已作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１．３

公司负责人孙国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徐殷声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

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四环生物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１８

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２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香 无

联系地址 江苏省江阴市滨江开发区定山路

１０

号 无

电话

０５１０－８６４０８５５８

无

传真

０５１０－８６４０８５５８

无

电子信箱

０５１８ｓｈｓｗ＠１６３．ｃｏｍ

无

§３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３．１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２００９

年

营业总收入（元）

２４４

，

１４２

，

０２１．８１ ２０８

，

３６８

，

４３６．２５ １７．１７％ １９４

，

０７９

，

８２４．４０

营业利润（元）

３

，

２５３

，

１１０．０７ ６

，

４３２

，

８３３．５１ －４９．４３％ ２３

，

５１４

，

８０５．９０

利润总额（元）

４

，

６９２

，

０６６．８０ ８

，

７９８

，

７５３．８４ －４６．６７％ ２４

，

０８７

，

２７６．７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元）

－５

，

９６２

，

５６３．９４ ７

，

６５３

，

６６９．７３ －１７７．９０％ ２３

，

３４１

，

３４４．８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１１

，

３１７

，

４３１．９３ １０

，

１６０

，

０８７．０９ －２１１．３９％ １

，

８０６

，

３１７．３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元）

２０

，

０６８

，

０９３．６１ ２１８

，

４２１

，

２２３．０６ －９０．８１％ ５６

，

９９８

，

２４９．７８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

）

２００９

年末

资产总额（元）

９６９

，

９３６

，

２０３．１４ ９６２

，

０４２

，

０１６．７８ ０．８２％ ７５２

，

６９３

，

９４８．６２

负债总额（元）

５４

，

１７３

，

８４５．２１ ８２

，

３１８

，

３４０．１３ －３４．１９％ ４０

，

３１７

，

４３６．２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

（元）

７１０

，

４３８

，

１５７．３８ ７１６

，

４００

，

７２１．３２ －０．８３％ ７１２

，

３７６

，

５１２．３７

总股本（股）

１

，

０２９

，

５５６

，

２２２．００ １

，

０２９

，

５５６

，

２２２．００ ０．００％ １

，

０２９

，

５５６

，

２２２．００

３．２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

２００９

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０５８ ０．００７４ －１７８．３８％ ０．０２２７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０５８ ０．００７４ －１７８．３８％ ０．０２２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

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１１０ ０．００６３ －２７４．６０％ ０．００１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８４％ １．０７％ －１．９１％ ３．３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５９％ ０．９１％ －２．５０％ ０．２６％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

／

股）

０．０１９５ ０．２１２２ －９０．８１％ ０．０５５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

）

２００９

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

股）

０．６９ ０．７０ －１．４３％ ０．６９

资产负债率（

％

）

５．５９％ ８．５６％ －２．９７％ ５．３６％

３．３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２０１１

年金额 附注（如适用）

２０１０

年金额

２００９

年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４

，

６９４

，

９７６．５１ －１６

，

４７７

，

５２３．１８ １２

，

７１８

，

４２０．７２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

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

助除外

３９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３

，

２８４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

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１

，

３５９

，

１７１．２４ ０．００ 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７７４

，

９８８．４５ ３

，

０７６

，

３６２．１５ ６００

，

３５０．８５

所得税影响额

３４

，

８７３．９８ －１

，

５４５

，

４０６．８７ ０．００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３５５

，

１６５．２９ －８４３

，

８４９．４６ ０．００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０．００ ０．００ ８

，

２１６

，

２５５．８５

合计

５

，

３５４

，

８６７．９９ － －２

，

５０６

，

４１７．３６ ２１

，

５３５

，

０２７．４２

§４

股东持股情况和控制框图

４．１

前

１０

名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２０１１

年末股东总数

１９３

，

６０７

本年度报告公布日前一个月末股东

总数

１９５

，

５１９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广州盛景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３．８９％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昆山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１４％ ３２

，

３１０

，

８６８ ０ ０

江阴市振新毛纺织厂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９４％ ２０

，

００３

，

０８８ ０ ０

海口时尚天赋科技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２７％ ２

，

８３０

，

０００ ０ ０

李福桥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６％ ２

，

６４６

，

８１０ ０ ０

薛跃森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９％ １

，

９４０

，

９７８ ０ ０

潘恒林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８％ １

，

８５６

，

４９８ ０ ０

中国远东国际贸易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１７％ １

，

７４４

，

４４１ ０ ０

深圳市地健工程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１７％ １

，

７２６

，

８６７ ０ ０

广东建通工程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１６％ １

，

６４７

，

７４８ ０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广州盛景投资有限公司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昆山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３２

，

３１０

，

８６８

人民币普通股

江阴市振新毛纺织厂

２０

，

００３

，

０８８

人民币普通股

海口时尚天赋科技有限公司

２

，

８３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李福桥

２

，

６４６

，

８１０

人民币普通股

薛跃森

１

，

９４０

，

９７８

人民币普通股

潘恒林

１

，

８５６

，

４９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远东国际贸易总公司

１

，

７４４

，

４４１

人民币普通股

深圳市地健工程有限公司

１

，

７２６

，

８６７

人民币普通股

广东建通工程有限公司

１

，

６４７

，

７４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广州盛景投资有限公司与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４．２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５

董事会报告

５．１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概要

２００７

年公司毛纺事业部所在地江苏省江阴市新桥镇作为江苏省政府农村小城镇建设试点镇，开始实施“三集中”规划建

设，将农民住宅规划集中到镇区，由于公司毛纺事业部主要位于新桥镇镇区范围内，新桥镇人民政府向公司下发了新政发

［

２００７

］

４１

号《关于搬迁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毛纺事业部的通知》，要求公司对该毛纺事业部实施搬迁。 公司考虑

到近三年来毛纺事业部经营状况不理想，经董事会讨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撤销了公司毛纺事业部，不再经营毛纺产业，

将主营业务全部转为生物医药行业。

自

２００８

年开始，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主业由毛纺、生物医药制药行业转为生物医药制药行业，另外公司在

２０１０

年下半年通过对外投资向新能源资源产业方向发展，使公司未来能向多元化发展，使公司的盈利能力更上一层楼。

公司在经历了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连续两年亏损被交易所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２００９

年度实现扭亏为盈，

２０１０

年继续盈

利，

２０１１

年公司以销售为龙头，逐步克服药品品种危机、产品质量危机、销售人才危机，与客户建立良好的信誉关系，搞好

产品的销售工作，但是因为公司对北京维达法姆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尚无最终判决结果，公司出于谨慎性原则，暂时将控

股子公司北京四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的股权按

５５％

合并，严重影响到了公司的净利润，使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未能继续盈利。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２４

，

４１４．２０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１７．１７％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５９６．２６

万元，较去年

减少了

１７７．９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１

，

１３１．７４

万元，较去年减少了

２１１．３９％

。 公司在

医药方面的营业收入为

２３

，

０５９．２３

万元，营业收入比去年增长了

１９．４４％

，毛利率比去年减少了

０．９４％

，主要是因为营业成

本的增加幅度更大。

５．２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万元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

）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

）

医药

２３

，

０５９．２３ １２

，

２１６．２０ ４７．０２％ １９．４４％ ２１．５９％ －０．９４％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

）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

）

白介素

３

，

３５７．２３ ５６０．８６ ８３．２９％ －７．２１％ ７．１１％ －２．２４％

ＥＰＯ ４

，

４５６．１２ １

，

７２０．２２ ６１．４０％ ２５．５７％ ２７．５６％ －０．６０％

５．３

报告期内利润构成、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６

财务报告

６．１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２

重大会计差错的内容、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３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１

、与上年相比本年新增合并单位

２

家，原因为：

①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本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江苏四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环生物制药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

２６

，

１００

万元，其中：货币资金出资

７

，

８３０

万元，固定资产实物出资

１４

，

９３４．１３

万元，土地使用权出资

３

，

３３５．８７

万元。

②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本公司以货币资金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投资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爱迪公司），投资

股权比例为

４４．１２％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四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环投资公司）分别与北京大河之

洲集团有限公司和太原天海恒达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四环投资公司分别以

５

，

０００

万元和

４

，

０００

万元的股

权转让价款，收购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和太原天海恒达科技有限公司分别持有的新疆爱迪公司

１４．８５％

和

１２％

的

股权。 收购完成后，本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新疆爱迪公司

７０．９７％

的股份，形成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开

始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２

、与上年相比本年减少合并单位

３

家，原因为：

①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四环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环制药公司）完成注销清算手续，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开始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四环制药公司自设立以来，一直未经营，清算日已无实物资产和债权债务，本公司以

吸收合并方式承继。

②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四环投资公司与中吉奥（北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四环投资

公司将其持有北京山海经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

５０％

股权转让给中吉奥（北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价款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 北京山海经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拥有北京华夏力通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８０％

股权，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开始，北京山海经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和北京华夏力通传媒科技有限公司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６．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于非标准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情况说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北京维达法姆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维达

法姆公司）、北京四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简称北京四环公司）签订三方协议，公司转让持有的北京四环公司

４５％

的股权给

维达法姆公司，同时维达法姆公司将白介素

２

、干扰素、

ＥＰＯ

、

Ｇ－ＣＳＦ

等舌下含片专有技术作为支付股权转让款给本公司。

此次交易双方在评估价值的基础上协议作价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进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公司将北京四环生物

４５％

的股权转

让给北京维达法姆公司，并完成了工商变更的法定程序。

２０１１

年公司认为由于这项专有技术未能达到合同中约定的商业化生产条件等诸多原因，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维达法姆公司，请求法院撤销公司与维达法姆公司签订的三方协议，同时请求法院判令

维达法姆公司归还其持有的北京四环公司

４５％

的股权。 目前此项诉讼正在审理之中。

根据上述原因，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度就此事项进行了会计处理，北京四环公司冲销原计入无形资产的专有技术

１

亿元，

公司将

１

亿元作为应收维达法姆公司股权款，挂账其他应收款。

截止报告日，法院尚未对此次诉讼进行判决，由于尚无最终判决结果，公司无法判断该事项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可能产生的重大影响。

（

２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于非标准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审计意见

“如注释七、（一）重大未决诉讼事项中所述，贵公司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北京维达法姆科技有限公司（简

称维达法姆公司），请求法院撤销贵公司与维达法姆公司签订的三方协议，同时请求法院判令维达法姆公司归还其持有的

北京四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简称北京四环公司）

４５％

的股权。

由于上述原因，贵公司及北京四环公司本年度就此事项进行了会计处理，北京四环公司冲销原计入无形资产的专有

技术

１

亿元，贵公司将

１

亿元作为应收维达法姆公司股权款，挂账其他应收款。

由于截止报告日法院尚未对此次诉讼进行判决，我们无法判断上述

１

亿元资产的可收回性和可能造成的损失，以及

可能对贵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的重大影响。 若法院判决贵公司败诉，对贵公司产生的最大影响为减少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权益及当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５

，

５００

万元；若法院判决贵公司胜诉，预计将不会对贵公司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权益及当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

（

３

）本公司董事会对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所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由于专有技术未能达到合同中约定的商业化生产条件等诸多原因，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向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维达法姆公司，请求法院撤销公司与维达法姆公司签订的三方协议，同时请求法院判令维

达法姆公司归还其持有的北京四环公司

４５％

的股权。 目前此项诉讼正在审理之中。

根据上述原因，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度就此事项进行了会计处理，北京四环公司冲销原计入无形资产的专有技术

１

亿元，

公司将

１

亿元作为应收维达法姆公司股权款，挂账其他应收款。 对此事项的会计处理没有违反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

定，董事会认可对此事项的会计处理。 公司已聘请了经验丰富的专业律师，将妥善处理诉讼事宜，以减少上述诉讼事项对

公司的不利影响。

（

４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所涉及事项的独立意见

我们对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

２０１１

年度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进行了认真审阅，并对审计报

告的有关内容与注册会计师、公司管理层等进行了交谈沟通，我们认可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所涉及的事项，也同意公司董

事会对该事项的相关说明。 希望董事会和管理层积极的采取切实措施，不断提高公司盈利能力，积极妥善处理好公司的

诉讼事宜，使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

５

）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意见的意见

监事会对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进行了认真审阅，我们认可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所涉及的事项，也同意公司董事会对该事项的相关说明，希望董事会和管理层积极的采取切实措施，不断提高公司盈

利能力，积极妥善处理好公司的诉讼事宜，使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

孙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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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

002375

证券简称

：

亚厦股份 公告编号

：

2012-030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4

月

26

日（星期四）上午

9:30

2

、召开地点：杭州市望江东路

299

号冠盛大厦公司

19

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丁海富先生

6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9

人，代表股份

276,022,300

股，占公

司股本总额的

65.41%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关于部分调整营销网络项目实施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76,022,3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

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公司与会董事签字的《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

002280

证券简称

：

新世纪 公告编号

：

2012-025

杭州新世纪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一、本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

"

徐智勇、陆燕

"

的通知，徐智勇先生与陆燕女士因

为离婚，已签署离婚协议，且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公证处对离婚协议的合法性已进行了公证。 陆

燕将其所持公司

23,097,992

股股票 （占公司现有股本总额的

21.59%

） 部分分割给徐智勇，其

中，徐智勇分得

18,097,992

股（占公司现有股本总额的

16.91%

），陆燕分得

5,000,000

股（占公

司现有股本总额的

4.67%

）。

二、此次股权分割变动前，公司实际控制人为

"

徐智勇、陆燕、滕学军、高雁峰、乔文东

"

，控

股股东为

"

陆燕、滕学军、高雁峰、乔文东

"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69,507,800

股，占公司现有股本

总额的

64.96%

。 其中，陆燕持有公司股份

23,097,992

股，占公司现有股本总额的

21.59%

；滕学

军持有公司股份

15,469,936

股，占公司现有股本总额的

14.46%

；高雁峰持有公司股份

15,469,

936

股，占公司现有股本总额的

14.46%

；乔文东持有公司股份

15,469,936

股，占公司现有股本

总额的

14.46%

。

此次股权分割变动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变，公司控股股东为

"

徐智勇、陆燕、滕学军、高雁

峰、乔文东

"

，徐智勇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8,097,992

股，占公司现有股本总额的

16.91%

，成为公

司控股股东；滕学军持有公司股份

15,469,936

股，占公司现有股本总额的

14.46%

；高雁峰持有

公司股份

15,469,936

股，占公司现有股本总额的

14.46%

；乔文东持有公司股份

15,469,936

股，

占公司现有股本总额的

14.46%

； 陆燕持有公司股份

5,000,000

股， 占公司现有股本总额的

4.67%

。

三、

2009

年

8

月

7

日，公司发布《杭州新世纪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

股说明书》，其中披露：

（一）公司控股股东陆燕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所持有的股份。 前述禁售期满后，在其配偶徐智勇任

职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徐智勇从公

司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次股权变动后，陆燕继续履行该承诺事项，即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所持有的股份。 前述禁售期满后，

在徐智勇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徐智勇从公司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同时，徐智勇承继该承诺事项，即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所持有的股份。 前述禁售期满后，在任职期间每

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从公司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二）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徐智勇、陆燕、滕学军、高雁峰和乔文东（及其配偶龚莉蓉）向公司出具了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承诺如下：

1

、承诺人目前没有，将来亦不会在中国境内外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通过

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份或其他权益） 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导致或可能导致与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直接或间接产生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亦不生产任何与本公司及本

公司控股子公司产品相同或相似或可以取代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产品的产品。

如果本公司认为承诺人从事了对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承

诺人将愿意以公平合理的价格将该等资产或股权转让给本公司。 如果承诺人将来可能存在任

何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产生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机会， 应立即通知本公

司并尽力促使该业务机会按本公司能合理接受的条款和条件首先提供给本公司， 本公司对上

述业务享有优先购买权。

2

、如违反上述保证与承诺，给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造成经济损失的，承诺人同意赔

偿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相应损失。

本次股权变动后，徐智勇及陆燕继续履行该承诺事项。

四、截止本公告日，公司的经营状况正常，上述股权变动事项未对公司正常经营造成任何

影响。

五、公司将根据股权分割的变更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杭州新世纪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4

月

26

日

股票代码

：

000042

股票简称

：

深长城 公告编号

：

2012－16

号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近日， 深圳市中级法院向我公司下属子公司深圳市华电房地产有限公司 （下称华电公

司）送达了深圳市宝东地产开发公司（下称宝东公司）诉华电公司、深圳市宝安龙华经济发展

有限公司（下称龙华公司）及深圳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委员会宝安管理局合作开发

"

黄金台山

庄

"

合同纠纷一案传票及民事诉状，要求我方应诉。

二、本案的有关情况

（一）当事人：

原告：宝东公司

被告一：龙华公司

被告二：华电公司

被告三：深圳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委员会宝安管理局

（二）原告诉讼请求：

1.

解除原告与被告一、被告二签订的《联合开发经营

"

黄金台山庄

"

协议书》；

2.

解除原告与被告一、被告二签订的《联合开发经营

"

黄金台山庄

"

补充合同》；

3.

解除原告与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签订的《深圳市土地使用权出让补充合同书》（合同

金额：

74

，

326

，

746

元）；

4.

确认

A806-1

号宗地的土地使用权及收益权归原告独家享有；

5.

确认被告二投入的资金属于债权，由原告返还；

6.

判令被告一、被告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

三

)

据宝东公司《民事诉状》，起诉事实和理由简要如下：

1.

《联合开发经营

"

黄金台山庄

"

协议书》实际上已履行不能，应予解除；

2.

《联合开发经营

"

黄金台山庄

"

补充合同》是在原告单独取得土地使用权后，被告一、被

告二才加入合作开发；

3.

被告一、被告二严重违约，使原告不能实现《联合开发经营

"

黄金台山庄

"

补充合同》的

合同目的，原告有权解除合同；

4.

《联合开发经营

"

黄金台山庄

"

协议书》、《联合开发经营

"

黄金台山庄

"

补充合同》解除

后，《深圳市土地使用权出让补充合同书》亦应解除；

5.

《联合开发经营

"

黄金台山庄

"

补充合同》、《深圳市土地使用权出让补充合同书》解除

后，应确认

A806-1

号宗地的土地使用权及收益权归原告独家享有。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本公司无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

本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公司正在收集相关案件资料，积极应诉，因以上诉讼尚未审理、尚无判决，暂无法判断

对公司利润的影响。

五、其它说明事项

关于华电公司、龙华公司与宝东公司联合开发

"

黄金台山庄

"

项目纠纷事宜，华电公司、龙

华公司曾于

2003

年

8

月起诉宝东公司。本公司在诉讼发生后的历年（截止

2010

年）年度定期

报告的

"

其它重要事项

"

或审计报告附注以及重大诉讼公告中对诉讼情况均有详细披露，请投

资者查阅。

本公司将对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2

）深中法房初字第

8

号传票、《民事诉状》。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

002499

证券简称

：

科林环保 编号

：

2012-017

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及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

"

公司

"

）根据

2012

年

3

月

1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

事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外投资》的议案，目

前上海科林国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已经完成工商登记等相关手续， 领取了上海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宝山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310113000959061

）。公司地址：宝山区宝杨

路

1181

号

-1

号

3

幢。注册资金：

55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袁林。经营范围为：冶金、节能、

环保、机电设备的设计、研发、销售及工程总承包；冶金技术咨询服务、冶金合同能源管理；金属

材料、建筑材料、电子原器件；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施工；为国内企业提供劳务派遣服务；从事货

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公司根据

2012

年

3

月

1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

公司》的议案，目前苏州科林双电程控有限公司已经完成工商登记等相关手续，领取了苏州市

吴江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320584000323637

）。公司地址：吴江

市松陵镇八坼社区交通路

2

号，注册资本：

15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宋六奇。 经营范围

为：一般经营项目：电气自动化成套控制设备、电子仪器、仪表控制装备、电气阀门、高低压电

力、电气控制柜、防爆电气、环保及林业机械设备电气自动化成套控制装置的生产、销售；计算

机软件开发；上述相关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公司根据

2012

年

3

月

24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的 《关于收购苏州科德

技研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目前股权转让手续已经完成，苏州科德技研有限公司已经完成了

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领取了苏州市吴江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

册号：

320584400014764

）。 公司地址：江苏省吴江市松陵镇八坼社区交通路

18

号。 注册资本：

200

万美元。法定代表人：宋七棣。经营范围为：垃圾焚烧炉及废弃物处理炉用烟气处理系统的

研发、设计、工程承包及售后服务。同时也获得了江苏省人民政府颁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

书》，批准号：商外资苏府资字

[2008]78488

号。

特此公告。

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4

月

26

日


